
关于做好2012－2013学年度
优秀辅导员（兼职）、优秀班主任评选工作的通知
为贯彻落实中发[2004]16号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加强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队伍建设，规范辅导员、班主任工作考核管理，调动辅导员、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根据我校评先评优的制度，特开展年度优秀辅导员和优秀班班主任的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优秀辅导员（兼职）评选办法

（一）权重
1、辅导员互评（占30%）；

2、系领导评分（占50%）；

3、主管副院长、学生科、招生就业科领导评分（占20%）。

4、以上三项均按百分制评分，三项分数合计后，按分数从高到低进行评优。
为了较客观、合理、准确地评定各辅导员的成绩，避免打出极端分数，特确定辅导员评分范围为：85~95分，统分办法为：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为该项实得分（第2项不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）。

（二）指标

按全系辅导员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进行评优（任职不满一学年的辅导员，不参加年度优秀辅导员评选）。
（三）评选流程

 学生科组织第3项的评分送系办公室，系办公室组织第1，2的评分和第4项的统分工作。

（四）辅导员工作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取消评优资格
1、辅导员工作不到位或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；或发生突发事件，在正常情况下未能及时到达现场并妥善处理的；

2、在学生评优、困难学生评定等方便不公，造成较大影响的；

3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或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及治安拘留或刑事处罚的；

二、优秀班主任评选办法
（一）权重
1、第一学期班主任工作业绩（占40%）；

2、班主任互评（占10%）
3、系领导评分（占30%）；

4、主管副院长、学生科领导评分（占20%）；
5、以上四项均按百分制评分，四项分数合计后分系排队，按分数从高到低进行评优。
为了较客观、合理、准确地评定各班主任的成绩，避免打出极端分数，特确定班主任评分范围为：80~95分，计分办法为：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为该项实得分（第3项不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）。 

（二）指标

各系优秀班主任指标：按各系班主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进行评优（任职不满一年的班主任不参加年度优秀班主任的评选）。
（三）评选流程

 学生科组织第4项的评分送系办公室，系办公室组织第1，2，3的评分和第5项的统分工作。

（四）班主任工作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取消评优资格：

1、不履行班主任工作职责，工作态度较差，班主任例会缺席整个学年累计达2次以上（含2次）；

2、班主任工作不到位或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；或发生突发事件，在正常情况下未能及时到达现场并妥善处理的；

3、所带学生班违纪处分整个学年累计5人次以上（含5人次）；

4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或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及治安拘留或刑事处罚； 

5、在学生评优、困难学生评定等方便不公，造成较大影响的。

请各系于6月28日前将统分表和学年度优秀辅导员、学年度优秀班主任名单发邮件至学生科邮箱（xsk662@163.com）。
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学生科
2013年6月10日
附：2012-2013学年度班主任、辅导员工作考核评分汇总表
	2012-2013学年度优秀辅导员评分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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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系内辅导员互评
	辅导员互评占20%
	系领导主任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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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012-2013学年度优秀班主任评分表


	姓名
	第一学期班主任工作业绩
	第一学期班主任工作业绩占4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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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班主任互评占1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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